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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糾糾 糾糾    正正 正正    案案 案案    文文 文文  

壹壹 壹壹 、、 、、 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 ：： ：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

貳貳 貳貳 、、 、、 案案 案案       由由 由由 ：： ：： 為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採 購 一
千 六 百 萬 顆 訓 練 子 彈 ， 發 現 材 質 與 合 約 規 定 不 合

， 因 而 主 張 解 約 並 追 究 違 約 金 ， 重 新 開 標 ， 又 因 廠 商 尋 求 行 政 救 濟 而

受 阻 ， 造 成 警 方 執 勤 安 全 困 擾 及 裝 備 不 足 ， 經 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於 本

子 彈 採 購 案 規 劃 有 欠 周 延 ， 顯 屬 不 當 ， 核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參 參參 、、 、、 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 ：： ：：    

  （
一
） 依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（ 以 下 簡 稱 警 政 署 ） 後 勤 組 八 十 八 年
四
月
一
日 所 簽 ： 「 查 現

行 九 ０ 手 槍 Ｗ Ｐ ９ ３ 裝 備 彈 計 有
四 一
九 萬
一
、 五 七 九 粒 （ 含 庫 存
四
六 萬
一
、

五 七 九 粒 暨 配 賦 各 單 位 勤 務 使 用
三
七
三
萬 粒 ） ， 係 於 八 十
三
年 五 月
一
日 購 置 配

發 使 用 ， 業 已 到 達 安 全 使 用 年 限 ， 為 提 昇 員 警 執 勤 能 力 暨 確 保 執 勤 安 全 ， 宜

以 全 面 汰 換 ， 而 將 現 有 九 ０ 手 槍 Ｗ Ｐ ９ ３ 裝 備 彈 移 作 訓 練 彈 使 用 。 本 次 九 ０

手 槍 裝 備 彈 換 裝 子 彈 來 源 ， 擬 於 本 （ 八 十 八 ） 年 度 委 託 中 信 局 招 標 案 號 ： Ｃ

Ｆ ３ │ ８ ８ ０ ０ ０ ６ 規 範 之
一
千 萬 粒 底 火 批 號 Ｎ Ｐ Ａ ９ ９ 標 購 子 彈 中 ， 將 其

中 六 百 萬 粒 底 火 改 為 Ｃ Ｐ ９ ９ 作 為 九 ０ 手 槍 裝 備 彈 使 用 ， 另
四
百 萬 粒 底 火 照

原 定 之 Ｎ Ｐ Ａ ９ ９ ， 以 利 爾 後 裝 備 彈 與 訓 練 彈 之 辨 識 管 理 」 ； 顯 見 本 次 採 購 案

係 因 裝 備 子 彈 安 全 使 用 年 限 將 屆 ， 為 符 合 規 定 並 顧 及 員 警 執 勤 之 安 全 而 辦 理



 二
 

。  

  （
二
） 按 警 政 署 印 頒 之 「 後 勤 業 務 要 則 」 ０ 九 ０
一
０ 彈 藥 汰 換 標 準 第
二
項 ： 「 新 購 彈

藥 儲 存 保 管 良 好 者儲 存 保 管 良 好 者儲 存 保 管 良 好 者儲 存 保 管 良 好 者 ，， ，， 五 年 內 不 必 試 射五 年 內 不 必 試 射五 年 內 不 必 試 射五 年 內 不 必 試 射 」 ， 及 同 標 準 第
三
項 ： 「 儲 存 保 管 超 過 五 年

以 上 之 槍 彈 ， 每 年 應 抽 樣 試 射 ， 每
一
０ ０ 發 有
三
至 五 發 不 發 彈 者 ， 應 即 汰 換

。 」 警 政 署 現 行 九 ０ 手 槍 Ｗ Ｐ ９ ３ 裝 備 彈 ， 係 於 八 十
三
年 五 月
一
日 購 置 配 發

使 用 ， 業 於 八 十 八 年
四
月
三
十 日 屆 滿 五 年 ， 經 本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十
二
月
二
十 六

日 以 （ 八 九 ） 處 台 調 壹 字 第 八 九 ０ 八 ０
四
五 六 六 號 函 詢 該 署 「 是 否 會 因 本 採

購 案 受 阻 換 裝 ， 對 員 警 執 勤 安 全 造 成 影 響 」 時 ， 該 署 始 請 警 察 機 械 修 理 廠 由

「 庫 儲 」 之 Ｗ Ｐ ９ ３ 裝 備 彈 彈 藥 中 抽 樣
一
百 發 ， 並 於 八 十 九 年 十
二
月
二
十 九

日 上 午 九 時
三
十 分 在 保 安 警 察 第
一
總 隊 靶 場 試 射 ， 試 射 結 果 無 不 發 彈 。 惟 查

： 警 用 裝 備 子 彈 ， 係 目 前 外 勤 員 警 執 勤 時 所 攜 帶 之 勤 務 用 彈 ， 是 否 可 以 擊 發

， 攸 關 員 警 之 生 命 及 執 勤 安 全 ； 警 政 署 對 於 該 批 子 彈 已 屆 安 全 使 用 年 限 乙 節

， 掉 以 輕 心 ， 自 八 十 八 年 五 月
一
日 安 全 使 用 年 限 屆 滿 ， 迄 八 十 九 年 十
二
月
二

十 九 日 止 ， 期 間 已 逾
一
年 又
四
個 月 ， 卻 未 將 效 期 已 屆 之 裝 備 用 子 彈 依 後 勤 業

務 要 則 之 規 定 辦 理 抽 樣 試 射 ； 俟 本 院 函 詢 後 ， 始 辦 理 子 彈 測 試 工 作 。 又 該 署

測 試 用 之 抽 樣 子 彈 ， 僅 以 警 察 機 械 修 理 廠 所 庫 儲 之 裝 備 彈 為 對 象 ， 測 試 結 果

雖 能 百 分 之 百 擊 發 ， 惟 目 前 實 際 執 勤 用 之 裝 備 子 彈 ， 含 警 政 署 所 屬 警 察 機 關



 三
 

、 各 直 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縣 （ 市 ） 警 察 局 外 勤 隊 或 分 局 、 派 出 所 等 勤 務 機 構

員 警 所 攜 用 之 裝 備 彈 ， 由 於 管 用 情 形 皆 與 警 械 修 理 廠 有 別 ， 仍 未 依 規 定 加 以

抽 樣 測 試 ； 顯 示 該 署 抽 樣 有 所 侷 限 ， 且 不 切 實 際 ， 無 法 確 保 外 勤 員 警 實 際 執

勤 子 彈 之 安 全 無 虞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 

  （
三
） 查 警 政 署 「 後 勤 業 務 要 則 」 有 關 「 新 購 彈 藥 儲 存 保 管 良 好 者 ， 五 年 內 不 必 試 射

」 之 規 定 中 ， 所 謂 「 保 管 良 好 」 並 無 明 確 標 準 可 資 參 酌 ， 且 外 勤 單 位 目 前 所

庫 儲 之 裝 備 子 彈 ， 礙 於 場 地 與 設 備 ， 多 有 因 陋 就 簡 之 情 事 ， 防 潮 、 通 風 、 溫

度 控 管 ， 及 維 持 原 有 封 裝 等 措 施 ， 因 地 、 因 單 位 經 費 狀 況 而 有 不 同 。 顯 見 該

項 規 定 未 盡 週 延 ， 實 有 檢 討 改 進 之 必 要 。  

    綜 上 論 結 ， 目 前 外 勤 員 警 所 使 用 之 裝 備 子 彈 已 屆 滿 五 年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未 依 規 定

實 施 測 試 ， 採 購 子 彈 乙 案 因 廠 商 驗 收 不 合 格 ， 致 使 換 裝 受 阻 ， 嚴 重 影 響 警 勤 使 用 及 員

警 執 勤 之 安 全 ， 殊 屬 不 當 ， 核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
二
十
四
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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